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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本次局部修订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0 年

工程建设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10］43 号）

的要求，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有

关单位对《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 进行修订而成的。 

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补充规定除降雨量少的干旱地区外，

新建地区应采用分流制；补充规定现有合流制排水地区有条件应

进行改造；补充规定应按照低影响开发（LID）理念进行雨水综

合管理；补充规定采用数学模型法计算雨水设计流量；补充规定

综合径流系数较高的地区应采用渗透、调蓄措施；补充规定塑料

管使用的条件；补充规定雨水调蓄池的设置和计算；更正生物滤

池的设计负荷等。 

本规范中下划线为修改的内容；用黑体字表示的条文为强制

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

释，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负责日常管理，由上海市政工程设

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

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室外给水排水设计规范国家标准管理组（地址：上

海市中山北二路 901 号，邮政编码：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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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4 排水体制(分流制或合流制)的选择，应根据城镇的总体规划，结

合当地的地形特点、水文条件、水体状况、气候特征、原有排水设施、

污水处理程度和处理后出水利用等综合考虑后确定。同一城镇的不同

地区可采用不同的排水体制。除降雨量少的干旱地区外，新建地区的

排水系统应采用分流制。现有合流制排水系统，有条件的应按照城镇

排水规划的要求，实施雨污分流改造；暂时不具备雨污分流条件的，

应采取截流、调蓄和处理相结合的措施。 

1.0.4A 雨水综合管理应按照低影响开发（LID）理念采用源头削减、

过程控制、末端处理的方法进行，控制面源污染、防治内涝灾害、提

高雨水利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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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3 排水体制  sewerage system 

在一个区域内收集、输送污水和雨水的方式，有合流制和分流制

两种基本方式。 

2.1.6A 合流制管道溢流 combined sewer overflow 

合流制排水系统降雨时，超过截流能力的水排入水体的状况。 

2.1.8A 面源污染 diffuse pollution 

通过降雨和地表径流冲刷，将大气和地表中的污染物带入受纳水

体，使受纳水体遭受污染的现象。 

2.1.8B 低影响开发（LID） low impact development  

强调城镇开发应减少对环境的冲击，其核心是基于源头控制和延

缓冲击负荷的理念，构建与自然相适应的城镇排水系统，合理利用景

观空间和采取相应措施对暴雨径流进行控制，减少城镇面源污染。 

2.1.20A 内涝  local flooding 

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

灾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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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2.2.1 设计流量 

V——调蓄池有效容积； 

ti——调蓄池进水时间； 

β——调蓄池容积计算安全系数； 

to——调蓄池放空时间； 

η——调蓄池放空时的排放效率； 

H1——堰高； 

H2——槽深； 

H——槽堰总高； 

Qj——污水截流量； 

d——污水截流管管径； 

k——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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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流量和设计水质 

3.1 生活污水量和工业废水量 

3.1.2 居民生活污水定额和综合生活污水定额应根据当地采用的用水

定额，结合建筑内部给排水设施水平确定，可按当地相关用水定额的

80%~90%采用。 

3.1.2A 排水系统的设计规模，应根据排水系统的规划和普及程度合理

确定。 

3.2 雨水量 

3.2.1 采用推理公式计算雨水设计流量，应按下列公式计算。有条件

的地区，雨水设计流量也可采用数学模型法计算。 

Qs=qΨF               (3.2.1) 

式中： Qs——雨水设计流量（L/s）； 

q——设计暴雨强度[L/(s·hm2)]； 

   Ψ—— 径流系数； 

 F—— 汇水面积（hm2）。 

注：当有允许排入雨水管道的生产废水排入雨水管道时，应将其水量计算在内。 

3.2.2 应严格执行规划控制的综合径流系数，综合径流系数高于 0.7 的

地区应采用渗透、调蓄措施。径流系数，可按本规范表 3.2.2-1 的规

定取值，汇水面积的平均径流系数应按地面种类加权平均计算；综合

径流系数，可按表 3.2.2-2 的规定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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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设计暴雨强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在具有十年以上的自动雨

量记录的地区，设计暴雨强度公式，宜采用年多个样法，有条件的地

区可采用年最大值法。若采用年最大值法，应进行重现期修正，可按

本规范附录Ａ的有关规定编制。 

1167 (1 lg )
( )n

A C Pq
t b
+

=
+                          （3.2.3） 

式中： q——设计暴雨强度[L/(s·hm2)]； 

       t—— 降雨历时（min）； 

       P——设计重现期（年）； 

A1，C，b，n——参数，根据统计方法进行计算确定。 

3.2.3A 根据气候变化，宜对暴雨强度公式进行修订。 

3.2.4 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应根据汇水地区性质、地形特点和气候

特征等因素确定。同一排水系统可采用同一重现期或不同重现期。重

现期应采用 1 年～3 年，重要干道、重要地区或短期积水即能引起较

严重后果的地区，应采用 3 年～5 年，并应与道路设计协调，经济条

件较好或有特殊要求的地区宜采用规定的上限。特别重要地区可采用

10 年或以上。 

3.2.4A 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洪水对城镇排水系统的影响。 

3.2.4B 应校核城镇排水系统排除地面积水的能力，根据城镇特点、

积水影响程度和内河水位调控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一般根

据重现期校核排除地面积水的能力，重现期应采用 3 年～5 年，重要

干道、重要地区或短期积水即能引起较严重后果的地区，应采用 5

年～10 年, 经济条件较好或有特殊要求的地区宜采用规定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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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分期达到标准。特别重要地区可采用 50 年

或以上。 

3.2.5 雨水管渠的降雨历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t = t1 + mt2                (3.2.5) 

式中：t——降雨历时（min）； 

      t1——地面集水时间（min），视距离长短、地形坡度和地面铺

盖情况而定，一般采用 5～15 min； 

      m——折减系数，管道折减系数 m=2，明渠折减系数 m=1.2，

在陡坡地区，暗管折减系数 m=1.2~2，经济条件较好、安全性要求较

高地区的排水管渠 m 可取 1； 

t2——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min）。 

3.2.5A 应采取雨水渗透、调蓄等措施，从源头降低雨水径流产生量，

延缓出流时间。 



 10

4 排水管渠和附属构筑物 

4.1 一般规定 

4.1.3A 排水管渠的断面形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排水管渠的断面形状应根据设计流量、埋设深度、工程环境条件，

同时结合当地施工、制管技术水平和经济、养护管理要求综合确定，

宜优先选用成品管； 

2 大型和特大型管渠的断面应方便维修、养护和管理。 

4.1.9 污水管道、合流污水管道和附属构筑物应保证其严密性，应进

行闭水试验，防止污水外渗和地下水入渗。 

4.1.11 雨水管道系统与合流管道系统之间不应设置连通管道，雨水管

道系统之间或合流管道系统之间可根据需要设置连通管道，必要时可

在连通管处设闸槽或闸门。连通管及附近闸门井应考虑维护管理的方

便。 

4.2 水力计算 

4.2.2  恒定流条件下排水管渠的流速，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2
1

3
21 IR

n
v =

        (4.2.2) 

式中：v——流速（m/s）； 

R——水力半径（m）； 

I——水力坡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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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粗糙系数。 

4.2.5  排水管道的最大设计流速，宜符合下列规定。非金属管道最大

设计流速经过试验验证可适当提高。 

1 金属管道为 10.0 m/s。 

2 非金属管道为 5.0 m/s。 

4.3 管  道 

4.3.2A 埋地塑料排水管可采用硬聚氯乙烯管、聚乙烯管和玻璃纤维增

强塑料夹砂管。 

4.3.2Ｂ 埋地塑料排水管的使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根据工程条件、材料力学性能和回填材料压实度，按环刚度复核覆

土深度； 

2 设置在机动车道下的埋地塑料排水管道不应影响道路质量； 

3 埋地塑料排水管不应采用刚性基础。 

4.3.2Ｃ塑料管应直线敷设，当遇到特殊情况需折线敷设时，应采用柔

性连接，其允许偏转角应满足要求。 

4.3.4 管道接口应根据管道材质和地质条件确定，污水和合流污水管

道应采用柔性接口。当管道穿过粉砂、细砂层并在最高地下水位以下，

或在地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及以上设防区时，必须采用柔性接口。 

4.3.4A 当矩形钢筋混凝土箱涵敷设在软土地基或不均匀地层上时，

宜采用钢带橡胶止水圈结合上下企口式接口形式。 

4.3.9 道路红线宽度超过 40m 的城镇干道，宜在道路两侧布置排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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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4.3.10 重力流管道系统可设排气和排空装置，在倒虹管、长距离直线

输送后变化段宜设置排气装置。设计压力管道时，应考虑水锤的影响，

在管道的高点以及每隔一定距离处，应设排气装置；排气装置有排气

井、排气阀等，排气井的建筑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在管道的低点以

及每隔一定距离处，应设排空装置。 

4.4 检查井 

4.4.1A 污水管、雨水管和合流污水管的检查井井盖应有标识。 

4.4.1B 检查井宜采用成品井，污水和合流污水检查井应进行闭水试

验。 

4.4.6A 设置在主干道上检查井的井盖基座宜和井体分离。 

4.4.10A 检查井和塑料管道应采用柔性连接。 

4.4.13高流速排水管道坡度突然变化的第一座检查井宜采用高流槽排

水检查井，并采取增强井筒抗冲击和冲刷能力的措施，井盖宜采用排

气井盖。 

4.7 雨水口 

4.7.1 雨水口的形式、数量和布置，应按汇水面积所产生的流量、雨

水口的泄水能力和道路形式确定。雨水口宜设污物截留设施。 

4.8 截流井 

4.8.2A 当污水截流管管径为 300mm~600mm 时，堰式截流井内各类堰



 13

（正堰、斜堰、曲线堰）的堰高，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d =300mm, 1 (0.233 0.013 )jH Q d k= + ⋅ ⋅                      （4.8.2A-1） 

2 d =400mm, 1 (0.226 0.007 )jH Q d k= + ⋅ ⋅                      （4.8.2A-2） 

  3 d =500mm, 1 (0.219 0.004 )jH Q d k= + ⋅ ⋅                      （4.8.2A-3） 

  4 d =600mm, 1 (0.202 0.003 )jH Q d k= + ⋅ ⋅                      （4.8.2A-4） 

  5 0(1 )j drQ n Q= + ⋅                                             （4.8.2A-5） 

式中：H1——堰高（mm）； 

      Qj——污水截流量（L/s）； 

      d——污水截流管管径（mm）； 

      k——修正系数，k=1.1~1.3； 

      n0——截流倍数； 

      Qdr——截流井以前的旱流污水量（L/s）。 

4.8.2B 当污水截流管管径为 300mm~600mm 时，槽式截流井的槽深、

槽宽，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H2=63.9·Qj
0.43·k                             (4.8.2B-1) 

式中：H2_——槽深（mm）； 

      Qj——污水截流量（L/s）； 

      k——修正系数，k=1.1~1.3。 

 B=d                                       (4.8.2B-2) 

式中：B——槽宽（mm）； 

      d——污水截流管管径（mm）。 

4.8.2C 槽堰结合式截流井的槽深、堰高，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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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地形条件和管道高程允许降落可能性，确定槽深 H2。 

2 根据截流量，计算确定截流管管径 d。 

3 假设 H1/H2比值,按表 4.8.2C 计算确定槽堰总高 H。 

表 4.8.2C  槽堰结合式井的槽堰总高计算表 

D(mm) H1/H2≤1.3 H1/H2>1.3 

300 H=(4.22Qj+94.3) ·k H=(4.08 Qj+69.9) ·k 

400 H=(3.43 Qj+96.4) ·k H=(3.08 Qj+72.3) ·k 

500 H=(2.22 Qj+136.4) ·k H=(2.42 Qj+124.0) ·k 

4 堰高 H1，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H1=H- H2                                 (4.8.2C) 

式中： H1 ——堰高（mm）； 

       H ——槽堰总高（mm）； 

H2 ——槽深（mm）。 

5 校核 H1/H2是否符合本条第 3 款的假设条件，否则改用相应公

式重复上述计算。 

6 槽宽计算同公式（4.8.2B -2）。 

4.14 雨水调蓄池 

4.14.1 需要控制面源污染、削减排水管道峰值流量防治地面积水、提

高雨水利用程度时，宜设置雨水调蓄池。 

4.14.2 雨水调蓄池的设置应尽量利用现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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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3 雨水调蓄池的位置，应根据调蓄目的、排水体制、管网布置、

溢流管下游水位高程和周围环境等综合考虑后确定。 

4.14.4 用于控制面源污染时，雨水调蓄池的有效容积，可按下列公式

计算： 

V=3600 ti (n-n0) Qdr β                     （4.14.4） 

式中：V——调蓄池有效容积（m3）； 

      ti——调蓄池进水时间（h）,宜采用 0.5h～1h，当合流制排水

系统雨天溢流污水水质在单次降雨事件中无明显初期效应时，宜取上

限；反之，可取下限； 

      n——调蓄池运行期间的截流倍数，由要求的污染负荷目标削

减率、当地截流倍数和截流量占降雨量比例之间的关系求得； 

     n0  ——系统原截流倍数； 

     Qdr——截流井以前的旱流污水量（m3/s）； 

     β ——安全系数，可取 1.1～1.5。 

4.14.5 用于削减排水管道洪峰流量时，雨水调蓄池的有效容积，可按

下列公式计算： 

 1.2 0.15

0.65 0.5 0.215[ ( 1.10) lg( 0.3) ]
0.2

bV Qt
n t n n

α= − + + + + ⋅
+

          (4.14.5) 

式中：V——调蓄池有效容积（m3）； 

α——脱过系数，取值为调蓄池下游设计流量和上游设计流量

之比； 

      Q——调蓄池上游设计流量 Q(m3/min)  

      b、n——暴雨强度公式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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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降雨历时(min)，根据公式（3.2.5）计算。式中，m=1。 

4.14.6 用于提高雨水利用程度时，雨水调蓄池的有效容积应根据降雨

特征、用水需求和经济效益等确定。 

4.14.7 雨水调蓄池的放空时间，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3600o
Vt

Q η
=                        (4.14.7) 

式中：to——放空时间（h）； 

      V——调蓄池有效容积（m3）； 

      Q′——下游排水管道或设施的受纳能力（m3/s）； 

      η——排放效率，一般可取 0.3～0.9。 

4.14.8 雨水调蓄池应设置清洗、排气和除臭等附属设施和检修通道。 

4.15 雨水渗透设施 

4.15.1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应综合考虑雨水径流量的削减。人行道、停

车场和广场等宜采用渗透性铺面；绿地标高宜低于周边路面标高，形

成下凹式绿地。 

4.15.2 在场地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设置植草沟、渗透池等设施接纳

地面径流。 

6  污水处理 

6.10 回流污泥和剩余污泥 

6.10.3 剩余污泥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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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污泥泥龄计算 

C

XV
XΔ

θ
·

=                           （6.10.3－1） 

2、按污泥产率系数、衰减系数及不可生物降解和惰性悬浮物计

算 

△X＝YQ（So－Se）－KdVXV＋fQ（SSo－SSe）       （6.10.3－2） 

式中：△X—— 剩余污泥量（kgSS/d）； 

V —— 生物反应池的容积（m3）； 

X — —  生 物 反 应 池 内 混 合 液 悬 浮 固 体 平 均 浓 度

（gMLSS/L）； 

Cθ  —— 污泥泥龄（d）； 

Y —— 污泥产率系数（kgVSS/kgBOD5）20℃时为 0.3～0.8； 

Q —— 设计平均日污水量（m3/d）； 

So —— 生物反应池进水五日生化需氧量（kg/m3）； 

Se —— 生物反应池出水五日生化需氧量（kg/m3）； 

kd —— 衰减系数(d-1)； 

XV——生物反应池内混合液挥发性悬浮固体平均浓度

（gMLVSS/L）； 

f —— SS 的污泥转换率，宜根据试验资料确定，无试验资料

时可取 0.5～0.7（gMLSS/gSS）； 

SSo —— 生物反应池进水悬浮物浓度（kg/m3）； 

SSe —— 生物反应池出水悬浮物浓度（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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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暴雨强度公式的编制方法 

I  年多个样法取样 

A.0.1 本方法适用于具有 10 年以上自动雨量记录的地区。 

A.0.2 计算降雨历时采用 5min、10min、15min、20min、30min、45min、

60min、90min、120min 共九个历时。计算降雨重现期宜按 0.25 年、

0.33 年、0.5 年、1 年、2 年、3 年、5 年、10 年统计。资料条件较好

时(资料年数≥20 年、子样点的排列比较规律)，也可统计高于 10 年

的重现期。 

A.0.3取样方法宜采用年多个样法，每年每个历时选择6～8个最大值，

然后不论年次，将每个历时子样按大小次序排列，再从中选择资料年

数的 3～4 倍的最大值，作为统计的基础资料。 

A.0.4 选取的各历时降雨资料，应采用频率曲线加以调整。当精度要

求不太高时，可采用经验频率曲线；当精度要求较高时，可采用皮尔

逊 III 型分布曲线或指数分布曲线等理论频率曲线。根据确定的频率

曲线，得出重现期、降雨强度和降雨历时三者的关系，即 P、i、t 关

系值。 

A.0.5 根据 P、i、t 关系值求得 b、n、A1、C 各个参数，可用解析法、

图解与计算结合法或图解法等方法进行。将求得的各参数代入

1167 (1 lg )
( )n

A C pq
t b
+

=
+

，即得当地的暴雨强度公式。 

A.0.6 计算抽样误差和暴雨公式均方差。宜按绝对均方差计算，也可

辅以相对均方差计算。计算重现期在 0.25 年～10 年时，在一般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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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平均绝对方差不宜大于 0.05mm/min。在较大强度的地方平

对方差不宜大于 5%。 

II  年最大值法取样 

A.0.6 本方法适用于具有 20 年以上自记雨量记录的地区，有条件的地

区可用 30 年以上的雨量系列，暴雨样本选样方法可采用年最大值法。

若在时段内任一时段超过历史最大值，宜进行复核修正。 

A.0.7 计算降雨历时采用 5min、10min、15min、20min、30min、45min、

60min、90min、120min 共九个历时，汇水面积较大或需要校核暴雨

积水历时的地区计算降雨历时可增加 150min 和 180min，共十一个历

时。计算降雨重现期宜按 2 年、3 年、5 年、10 年、20 年统计。当有

需要或资料条件较好时(资料年数≥30 年、子样点的排列比较规律)，

可增加 30 年、50 年、100 年统计，重点可采用 2 年～20 年统计。 

A.0.8 选取的各历时降雨资料，应采用经验频率曲线或理论频率曲线

加以调整，一般采用理论频率曲线，包括皮尔逊Ⅲ型分布曲线、耿贝

尔分布曲线和指数分布曲线。根据确定的频率曲线，得出重现期、降

雨强度和降雨历时三者的关系，即 P、i、t 关系值。 

A.0.9 根据 p、i、t 的关系值求得 A1、b、C、n 各个参数。可采用图解

法、解析法、图解与计算结合法等方法进行。为提高暴雨强度公式的

精度，一般采用高斯－牛顿法。将求得的各个参数代入

nbt
pCAq

)(
)lg1(167 1

+
+

=
，

即得当地的暴雨强度公式。
 

A.0.10 计算抽样误差和暴雨公式均方差。宜按绝对均方差计算，也可

辅以相对均方差计算。计算重现期在 2 年～20 年时，在一般强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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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平均绝对方差不宜大于 0.05mm/min。在较大强度的地方，平

均相对方差不宜大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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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4 规定排水体制选择的原则。 

分流制指用不同管渠系统分别收集、输送污水和雨水的排水方

式。合流制指用同一管渠系统收集、输送污水和雨水的排水方式。 

分流制可根据当地规划的实施情况和经济情况，分期建设。污水

由污水收集系统收集并输送到污水厂处理；雨水由雨水系统收集，并

就近排入水体，可达到投资低，环境效益高的目的。因此规定除降雨

量少的干旱地区外，新建地区应采用分流制，降雨量少一般指年均

300mm 以下的地区。旧城区由于历史原因，一般已采用合流制，故

规定同一城区可采用不同的排水体制，同时规定现有合流制排水系统

应按照规划的要求实现雨污分流改造，不仅可以控制初期雨水污染，

而且能有效减少由于雨水量过大造成的溢流；暂时不具备雨污分流条

件的地区，应采取截流、调蓄和处理相结合的措施减少合流污水污染。 

本条中“对水体保护要求较高的地区，可对初期雨水进行截流、

调蓄、渗透和处理”移至 1.0.4A 条、4.14 节和 4.15 节，进一步规定

初期雨水的截流、调蓄和处理。本条中“在缺水地区，宜对雨水进行

收集、处理和综合利用”移至 1.0.4A 条。 

1.0.4A 关于采用低影响开发进行雨水综合管理的规定。 

本次修订增加了按照低影响开发（LID）理念进行雨水综合管理

的规定。低影响开发是指通过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处理的方法，

控制面源污染、防治内涝灾害、提高雨水利用程度。 

面源污染是指通过降雨和地表径流冲刷，将大气和地表中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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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入受纳水体，使受纳水体遭受污染的现象。城镇的商业区、居民

区、工业区和街道等地表包括大量不透水地面，这些地表积累大量污

染物，如油类、盐份、氮、磷、有毒物质和生活垃圾等，在降雨过程

中雨水及其形成的地表径流冲刷地面污染物，通过排水管渠或直接进

入地表水环境，造成地表水污染，所以应控制面源污染。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强度开发，势必造成城镇下垫面不透

水层的增加，导致降雨后径流量增大。城镇规划时，应采用渗透、调

蓄等设施减少雨水径流量，减少进入分流制雨水管道和合流制管道的

雨水量，减少合流制排水系统溢流次数和溢流量，不仅可有效防治内

涝灾害，还可提高雨水利用程度。 

雨水资源是陆地淡水资源的主要形式和来源，应提高雨水利用程

度。具体措施包括屋顶绿化、雨水蓄渗、下凹式绿地、透水路面等。

有条件的地区应设置雨水渗透设施，削减雨水径流量，雨水渗透涵养

地下水也是雨水资源的利用。 

 

 

 

 

 

 



 24

3 设计流量和设计水质 

3.1 生活污水量和工业废水量 

3.1.2 规定居民生活污水定额和综合生活污水定额的确定原则。 

     按用水定额确定污水定额时，建筑内部给排水设施水平较高的

地区，可按用水定额的 90%计，一般水平的可按用水定额的 80%计。

“和排水系统普及程度等因素”（这部分移至 3.1.2A 条）。 

3.1.2A 关于排水系统规模确定的规定。 

排水系统作为重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应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实施

和先地下后地上的建设规律进行。地下管道应按远期规模设计，污水

处理系统应根据排水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普及程度合理确定近远期规

模。 

3.2 雨水量 

3.2.1 规定雨水设计流量的计算公式。 

    我国目前采用恒定均匀流推理公式，即用式（3.2.1）计算雨量。

恒定均匀流推理公式基于以下 3 个假设：在计算雨量过程中径流系数

是常数，汇流面积不变，在汇水时间内降雨强度不变。而实际上这三

者都是变化的，而且推理公式适用于较小规模排水系统的计算，随着

技术的进步、管渠直径的放大、水泵能力的提高，排水系统汇水流域

面积逐步扩大，应该修正推理公式的精确度。发达国家已采用数学模

型模拟降雨过程，把排水管渠作为一个系统考虑，并用数学模型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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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进行管理。因此，本次修订提出雨水设计流量的计算也可采用数学

模型法。 

数学模型法是一种基于流量过程线的设计方法，指设计流量的取

值系根据设计暴雨条件下，经地表径流计算或管网汇流计算所得的流

量过程线求得，同时根据最大洪峰流量计算求得管径。有条件的城镇

可采用实测的流量过程线作为设计流量。 

利用数学模型法设计流量过程线可按以下 5 个步骤计算： 

1 设计暴雨 

设计暴雨包括确定设计暴雨量和设计暴雨过程，设计暴雨量可按

城市暴雨强度公式计算，设计暴雨过程可按以下 3 种方法确定： 

1）设计暴雨统计模型 

结合编制城市暴雨强度公式的采样过程，收集降雨过程资料和雨

峰位置，根据常用重现期部分的降雨资料，采用统计分析方法确定设

计降雨过程。 

2）芝加哥降雨模型 

根据自记雨量资料统计分析城市暴雨强度公式，同时采集雨峰位

置系数，雨峰位置系数取值为降雨雨峰位置除以降雨总历时。 

3）当地水利部门推荐的降雨模型 

采用当地水利部门的设计降雨雨型资料，必要时需作适当修正。 

2 汇水流域面积 

应根据雨水口布置划分汇水流域，计算汇水流域面积。 

3 地表径流过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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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瞬时单位线法、时间面积等流时线法、线性水库、非线性

水库和运动波法计算地表径流过程线。 

4 管网汇流过程 

宜采用运动波法计算管网汇流过程；若考虑下游回水的影响，宜

采用动力波法进行校核。 

5 流量调节 

在计算过程中应考虑径流调节的作用。 

3.2.2 规定径流系数的确定原则。 

    本次修订新增内容，体现了低影响开发的理念。小区的高强度开

发，不应由市政设施的一再扩建与之适应，而应在小区内进行源头削

减，本条规定了应严格执行规划控制的综合径流系数，还提出了综合

径流系数高于 0.7 的地区应采用渗透、调蓄措施。 

表 3.2.2-1 列出按地面种类分列的综合径流系数Ψ值。表 3.2.2-2

列出按区域情况分列的综合径流系数Ψ值。国内一些地区采用的综合

径流系数Ψ值，见表 1。日本指南推荐的综合径流系数见表 2。 

表 1  国内一些地区现状综合径流系数 

城市 综合径流系数 城市 综合径流系数 

北京 0.5～0.7 扬州 0.5～0.8 

上海 0.5～0.8 宜昌 0.65～0.8 

天津 0.45～0.6 南宁 0.5～0.75 

乌兰浩特 0.5 柳州 0.4～0.8 

南京 0.5～0.7 深圳 旧城区:0.7～0.8 
新城区:0.6～0.7 

杭州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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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本指南推荐的综合径流系数 

区  域  情  况 Ψ 

空地非常少的商业区或类似的住宅区 0.80 

有若干室外作业场等透水地面的工厂或有若干庭院的住宅区 0.65 

房产公司住宅区之类的中等住宅区或单户住宅多的地区 0.5 

庭院多的高级住宅区或夹有耕地的郊区 0.35 

 

3.2.3 规定推理公式法设计暴雨强度的计算公式。 

    由于本次修订增加了非恒定流水力计算法，因此对式(3.2.3)作了

限定，即推理公式法的计算公式。目前我国各地已积累了完整的自动

雨量记录资料，可采用数理统计法计算确定暴雨强度公式。本条所列

的计算公式为我国目前普遍采用的计算公式。 

水文统计学的取样方法有年最大值法和非年最大值法 2 类，国际

上的发展趋势是采用年最大值法。日本在具有 20 年以上雨量记录的

地区采用年最大值法，在不足 20 年雨量记录的地区采用非年最大值

法，年多个样法是非年最大值法中的一种。由于以前国内自记雨量资

料不多，因此多采用年多个样法。现在我国许多地区已具有 40 年以

上的自记雨量资料，具备采用年最大值法的条件。在使用年最大值法

计算过程中，会出现大雨年的次大值虽大于小雨年的最大值而不入选

的情况，该方法算得的暴雨强度小于年多个样法的计算值，因此采用

年最大值法时需作重现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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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地区指既有 20 年以上的自记雨量资料，又有能力进行

分析统计的地区。根据当地自记雨量资料推求暴雨强度公式时，应分

析年多个样法重现期和年最大值法重现期的对应关系，经充分论证后

可采用年最大值法确定暴雨强度公式。 

3.2.3Ａ 关于暴雨强度公式修订的规定。 

各地区水文特性随气候变化而变化，一般气候变化的周期为 10

年～12 年，考虑到近年来气候变化异常，5 年～10 年宜收集新的降

雨资料，对暴雨强度公式进行修订，以应对气候变化。 

3.2.4 规定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的选用范围。 

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选用范围是根据我国各地目前实际采用的

数据，经归纳综合规定。鉴于我国幅员广大，各地气候状况、地形条

件、重要程度和排水设施各异，同时为防止或减少城镇积水现象，保

证城镇的安全运行，本次修订将一般地区的重现期调整为 1 年~3 年；

重要地区为 3 年~5 年，同时规定经济条件较好或有特殊要求的地区

宜采用规定的上限，特别重要的地区可采用 10 年或以上。国内一些

城市采用的设计重现期见表 3。 

表 3  国内一些城市现状设计重现期 

城市 设计重现期（年） 城市 设计重现期（年） 

北京 1～2；特别重要地区 3～10 扬州 0.5～1 

上海 1～3；特别重要地区 5 宜昌 1～5 

天津 1 南宁 1～2 

乌兰浩特 0.5～1 柳州 0.5～1 

南京 0.5～1 深圳 
一般地区 2；低洼易涝及重

要地区 2；下沉广场、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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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排水困难地区 5~10

杭州 
1; 重要地区 2～3; 特别重

要地区 3～5 
香港 10 年，干管 200 年 

美国、日本等国在防止城镇内涝的设施上投入较大，城镇雨水管

渠设计重现期一般采用 5 年~10 年。美国各州都将排水干管系统的设

计重现期定为 100 年，排水系统的其它设施分别具有不同的设计重现

期。日本下水道设计指南中，排水系统设计重现期标准可以提高到

30 年～50 年。 

3.2.4A 关于防止洪水对城镇影响的规定。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特大暴雨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引发洪水灾害

频繁，为保障城镇居民生活和工厂企业运行正常，在城镇防洪体系中

应采取措施防止洪水对城镇排水系统的影响而造成内涝。措施有设置

泄洪通道，城镇设置圩垸等。 

3.2.4B 关于城镇排水系统校核排除地面积水能力的规定。 

    目前，我国城镇排水系统对排除地面积水能力没有明确界定，没

有成熟的工程设计标准。美国采用区域开发洪涝分析，当一个地区排

水系统设计重现期采用 10 年时，按照 100 年一遇房屋不能进水的要

求进行校核。上海市道路积水的标准是：道路积水深度超过 15cm，

积水时间超过 1 小时，积水范围超过道路路线长 50m。因此需采用重

现期对排水系统的排除积水能力进行校核，通过模型计算，按该排水

系统内城镇道路的积水深度不超过 15cm 进行校核，因为超过 15cm

小汽车将不能正常行驶，影像城镇交通。如校核结果不符合要求，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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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调整排水系统设计，包括放大管径、增设渗透措施、建设调蓄管段

或调蓄池等。 

    城镇排除内涝标准和水利排涝标准应有所区别，水利排涝标准中

一般采用 5 年～10 年，且根据作物耐淹水深和耐淹历时等条件，允

许一定的受淹时间和受淹水深。而城镇不允许长时间积水，道路积水

将影响城镇正常运行。因此，有条件的地区应规定城镇排涝系统的建

设，确定排涝标准，保证城镇安全运行。欧盟室外排水系统排放标准

（BS EN 752-4：1998）推荐暴雨设计重现期和内涝设计重现期见表

3A、3B。 
表 3A 欧盟推荐设计暴雨重现期 

 
 
           地点 

设计暴雨重现期 

重现期（年） 超过 1 年一遇的概率 
农村地区 1 100% 
居民区 2 50% 

城市中心/工业区/商业区 5 20% 
地下铁路/地下通道 10 10% 

 
 

表 3B 欧盟推荐设计内涝重现期 
 

 
           地点 

设计内涝重现期 

重现期（年） 超过 1 年一遇的概率 
村地区 10 10% 
居民区 20 5% 

城市中心/工业区/商业区 30 3% 
地下铁路/地下通道 50 2% 

3.2.5 规定雨水管渠降雨历时的计算公式。 

降雨历时计算公式中的折减系数值，是根据我国对雨水空隙容量

的理论研究成果提出的数据。根据国内外资料，地面集水时间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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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大多不经计算，按经验确定。在地面平坦、地面覆盖接近、降

雨强度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地面集水距离是决定集水时间长短的主要

因素；地面集水距离的合理范围是 50m～150m，采用的集水时间为

5min～15min。国外采用的地面集水时间见表 4。2010 年进入主汛期

以来，我国许多地区发生严重内涝，给人民生活和生产造成了极不利

影响。为防止或减少类似事件，有必要提高城镇排水系统设计标准，

而采用降雨历时计算公式中的折减系数降低了设计标准，当时因考虑

经济条件而设折减系数，发达国家一般不采用折减系数。为提高城镇

排水的安全保证性，本次修订提出经济条件较好、安全性要求高的地

区和没有折减的排水管渠 m 可取 1。 

表 4  国外采用的地面集水时间 

资料来源 工程情况 t1 (min) 

 

 
日本指南 

人口密度大的地区 5 
人口密度小的地区 10 

平 均 7 

干 线 5 
支 线 7～10 

 
美国土木学会 

全部铺装，下水道完备的密集地区 5 

地面坡度较小的发展区 10～15 

平坦的住宅区 20～30 

3.2.5A 关于延缓出流时间的规定。 

    采用就地渗透、调蓄、延缓径流出流时间等措施，延缓出流时间，

降低暴雨径流量。渗透措施包括采用透水地面、下凹式绿地、生态水

池、调蓄池等，延缓径流出流时间措施如屋面绿化和屋面雨水就地综

合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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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水管渠和附属构筑物 

4.1 一般规定 

4.1.3A 关于排水管渠断面形状的规定。 

排水管渠断面形状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后确定：1）受力稳定性

好；2)断面过水流量大，在不淤流速下不发生沉淀；3）工程综合造

价经济；4）便于冲洗和清通。 

排水工程常用管渠的断面形状有圆形、矩形、梯形和卵形等。圆

形断面有较好的水力性能，结构强度高，使用材料经济，便于预制，

因此是最常用的一种断面形式。 

矩形断面可以就地浇筑或砌筑，并可按需要调节深度，以增大排

水量。排水管道工程中采用箱涵的主要因素有：受当地制管技术、施

工环境条件和施工设备等限制，超出其能力的即用现浇箱涵；在地势

较为平坦地区，采用矩形断面箱涵敷设，可减少埋深。 

梯形断面适用于明渠。 

卵形断面适用于流量变化大的场合，合流制排水系统可采用卵形

断面。 

4.1.9 规定污水管道、合流污水管道和附属构筑物应保证其严密性的

要求。 

为用词确切，本次修订增加了“合流污水管道”，同时将“密实

性”改为“严密性”。污水管道设计为保证其严密性，应进行闭水试

验，防止污水外泄污染环境，并防止地下水通过管道、接口和附属构

筑物入渗，同时也可防止雨水管渠的渗漏造成道路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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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关于连通管的规定。 

在分流制和合流制排水系统并存的地区，为防止系统之间的雨污

混接，本次修订增加了“雨水管道系统与合流管道系统之间不应设置

连通管道”的规定。 

由于各个雨水管道系统或各个合流管道系统的汇水面积、集水时

间均不相同，高峰流量不会同时发生，如在两个雨水管道系统或两个

合流管道系统之间适当位置设置连通管，可相互调剂水量，改善地区

排水情况。 

为了便于控制和防止管道检修时污水或雨水从连通管倒流，可设

置闸槽或闸门并应考虑检修和养护的方便。  

4.2 水力计算 

4.2.2 规定排水管渠流速的水力计算公式。 

排水管渠的水力计算根据流态可以分为恒定流和非恒定流 2 种，

规定了恒定流条件下的流速计算公式，非恒定流计算条件下的排水管

渠流速计算应根据具体数学模型确定。 

4.2.5 规定排水管道的最大设计流速。 

    非金属管种类繁多，耐冲刷等性能各异。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地

形差异较大。山城重庆有些管渠的埋设坡度达到 10％以上，甚至达

到 20％，实践证明，在污水计算流速达到最大设计流速 3 倍或以上

的情况下，部分钢筋混凝土管和硬聚氯乙烯管等非金属管道仍可正常

工作。南宁市某排水系统，采用钢筋混凝土管，管径为 1800mm，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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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流速为 7.2 m/s，投入运行后无破损，管道和接口无渗水，管内基

本无淤泥沉积，使用效果良好。根据塑料管道试验结果，分别采用含

7％和 14％石英砂、流速为 7.0m/s 的水对聚乙烯管和钢管进行试验对

比，结果显示聚乙烯管的耐磨性优于钢管。根据以上情况，规定通过

试验验证，可适当提高非金属管道最大设计流速。 

4.3 管  道 

4.3.2A 关于采用埋地塑料排水管道种类的规定。 

近些年，我国排水工程中采用较多的埋地塑料排水管道品种主要

有硬聚氯乙烯管、聚乙烯管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等。 

根据工程使用情况，管材类型、范围和接口形式如下： 

1.硬聚氯乙烯管（UPVC），管径主要使用范围为 225mm~400mm，

承插式橡胶圈接口； 

2. 聚乙烯管（PE 管，包括高密度聚乙烯 HDPE 管），管径主要

使用范围为 500mm~1000mm，承插式橡胶圈接口； 

3.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夹砂管（RAM 管），管径主要使用范围为

600mm~2000mm，承插式橡胶圈接口。 

随着技术经济的发展，还可以采用符合质量要求的其他塑料管

道。 

4.3.2Ｂ关于埋地塑料排水管的使用规定。 

埋地塑料排水管道是柔性管道，依据 “管土共同作用”理论，

如采用刚性基础会破坏回填土的连续性，引起管壁应力变化，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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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管材的极限抗拉强度导致管道破坏。 

4.3.2Ｃ关于敷设塑料管的有关规定。 

试验表明：柔性连接时，加筋管的接口转角 5º时无渗漏；双璧

波纹管的接口转角 7～9º时无渗漏。由于不同管材采用的密封橡胶圈

形式各异，密封效果差异很大，故允许偏转角应满足不渗漏的要求。 

4.3.4 关于管道接口的规定。 

本次修订取消了可采用刚性接口的规定，将污水和合流污水管的

接口从“宜采用柔性接口”改为“应采用柔性接口”，防止污水外渗

污染地下水。同时将“地震设防烈度为 8 度设防区时，应采用柔性接

口”调整为“地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及以上设防区时，必须采用柔性接

口”，以提高管道接口标准。 

4.3.4A 关于矩形箱涵接口的有关规定。 

钢筋混凝土箱涵一般采用平接口的形式，其抗地基不均匀沉降能

力较差，在顶部覆土和附加荷载的作用下，易引起箱涵接口上下严重

错位和翘曲变形，造成箱涵接口止水带的变形，形成箱涵混凝土与橡

胶接口止水带之间的空隙，严重的会使止水带拉裂，最终导致漏水。

钢带橡胶止水圈采用复合型止水带，突破了原橡胶止水带的单一材料

结构形式，具有较好的抗渗漏性能。箱涵接口采用上下企口抗错位的

新结构形式，能限制接口上下错位和翘曲变形。 

上海污水治理二期工程敷设的 41km 的矩形箱涵，采用钢带橡胶

止水圈，经过二十多年的运行，除外环线施工时堆土较大，超出设计

值造成漏水外，其余均未发现接口渗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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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关于城镇干道两侧布置排水管道的规定。 

本规范 4.7.2 条规定：“雨水口连接管长度不宜超过 25m”，为与

之协调，本次修订将“道路红线宽度超过 50m 的城镇干道” 调整为

“道路红线宽度超过 40m 的城镇干道”。道路红线宽度超过 40m 的城

镇干道，宜在道路两侧布置排水管道，减少横穿管，降低管道埋深。 

4.3.10 关于管道应设防止水锤、排气和排空装置的规定。 

    重力流管道在倒虹管、长距离直线输送后变化段，会产生气体的

逸出，为防止产生气阻现象，可设置排气装置。 

  当压力管道内流速较大或管路很长时必须有消除水锤的措施。为

使压力管道内空气流通、压力稳定，防止污水中产生的气体逸出后在

高点堵塞管道，需设排气装置。上海合流污水工程的直线压力管道约

1km～2km 设 1 座透气井，透气管面积约为管道断面的 1/8～1/10，实

际运行中取得较好的效果。 

为考虑检修，故需在管道低点设排空装置。 

4.4 检查井 

4.4.1A 关于井盖标识的规定。 

    一般建筑物和小区均采用分流制排水系统。为防止接出管道误

接，产生雨污混接现象，应在井盖上分别标识“雨”和“污”，合流污

水管应标识“污”。 

4.4.1B 关于检查井采用成品井和闭水试验的规定。 

为防止渗漏、提高工程质量、加快建设进度，作此规定。条件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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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时，检查井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成品井或塑料成品井，不应使用实心

黏土砖砌检查井。污水和合流污水检查井应进行闭水试验，防止污水

外渗。 

4.4.6A 关于检查井井盖基座的规定。 

    采用井盖基座和井体分离的检查井，可避免不均匀沉降时对交通

的影响。 

4.4.10A 关于检查井和塑料管连接的有关规定。 

  为适应检查井和管道间的不均匀沉降和变形要求作此规定。 

4.4.13 关于管道坡度变化时检查井的设施规定。 

    检查井内采用高流槽，可使急速下泄的水流在流槽内顺利通过，

避免使用普通低流槽产生的水流溢出产生冲刷井壁的现象。 

    管道坡度变化较大处，水流速度发生突变，流速差产生的冲击力，

会对检查井产生较大的推动力，宜采取增强井筒抗冲击和冲刷能力的

措施。 

    水在流动时会挟带管内气体一起流动，呈气水两相流，气水冲刷

和上升气泡的振动反复冲刷管道内壁，使管道内壁易破碎、脱落、积

气。在流速突变处，急速的气水两相撞击井壁，气水迅速分离，气体

上升冲击井盖，产生较大的上升顶力。某机场排水管道坡度突变处的

检查井井盖曾被气体顶起，造成井盖变形和损坏。 

4.7 雨水口 

4.7.1 规定雨水口设计应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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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水口的型式，主要有平篦式和立篦式两类。平篦式水流通畅，

但暴雨时易被树枝等杂物堵塞，影响收水能力。立篦式不易堵塞，边

沟需保持一定水深，但有的城镇因逐年维修道路，路面加高，使立篦

断面减小，影响收水能力。各地可根据具体情况和经验确定。 

雨水口布置应根据地形和汇水面积确定，有的地区不经计算，完

全按道路长度均匀布置，不仅浪费投资，且不能收到预期的效益。 

本次修订增加“雨水口宜设污物截留设施”，目的是减少由地表

径流产生的非溶解性污染物进入受纳水体。 

4.8 截流井 

4.8.2A 关于堰式截流井堰高计算公式的规定。 

本规定采用《合流制系统污水截流井设计规程》（CECS91:97，北

京建筑工程学院主编）中“堰式截流井”的设计规定。 

4.8.2B 关于槽式截流井槽深、槽宽计算公式的规定。 

    本规定采用《合流制系统污水截流井设计规程》（CECS91:97，北

京建筑工程学院主编）中“槽式截流井”的设计规定。 

4.8.2C 关于槽堰结合式截流井计算公式的规定。 

    本规定采用《合流制系统污水截流井设计规程》（CECS91:97，北

京建筑工程学院主编）中“槽堰结合式截流井”的设计规定。 

4.10 立体交叉道路排水 

4.10.3 规定立体交叉地道排水的出水口必须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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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地道排水的可靠程度取决于排水系统出水口的畅通无阻，故

立体地道排水应设独立系统，尽量不要利用其他排水管渠排出。 

4.14 雨水调蓄池 

4.14.1 关于雨水调蓄池设置的规定。 

雨水调蓄池的设置有 3 种目的，即控制面源污染、防治内涝灾害

和提高雨水利用程度。 

有些城镇地区合流制排水系统溢流污染物或分流制排水系统排

放的初期雨水已成为内河的主要污染源，在排水系统雨水排放口附近

设置雨水调蓄池，可将污染物浓度较高的溢流污染或初期雨水暂时储

存在调蓄池中，待降雨结束后，再将储存的雨污水通过污水管道输送

至污水处理厂，达到控制面源污染、保护水体水质的目的。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雨水径流量增大，将雨水径流的高峰流量暂

时储存在调蓄池中，待流量下降后，再从调蓄池中将水排出，以削减

洪峰流量，降低下游雨水干管的管径，提高区域的排水标准和防涝能

力，减少内涝灾害。 

雨水利用工程中，为满足雨水利用的要求而设置调蓄池储存雨

水，储存的雨水净化后可综合利用。 

4.14.2 关于利用已有设施建设雨水调蓄池的规定。 

充分利用现有河道、池塘、人工湖、景观水池等设施建设雨水调

蓄池，可降低建设费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4.14.3 关于雨水调蓄池位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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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蓄池在排水系统中的位置，可分为末端调蓄池和中间调蓄

池。末端调蓄池位于排水系统的末端，主要用于城镇面源污染控制，

如上海市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成都北路调蓄池。中间调蓄池位于一

个排水系统的起端或中间位置，可用于削减洪峰流量和提高雨水利用

程度。当用于削减洪峰流量时，调蓄池一般设置于系统干管之前，以

减少排水系统达标改造工程量；当用于雨水利用储存时，调蓄池应靠

近用水量较大的地方，以减少雨水利用管渠的工程量。 

4.14.4 关于雨水调蓄池用于控制面源污染时有效容积计算的规定。 

    雨水调蓄池用于控制面源污染时，有效容积应根据气候特征、排

水体制、汇水面积、服务人口和受纳水体的水质要求、水体的流量、

稀释自净能力等确定。本方法为截流倍数计算法。可将当地旱流污水

量转化为当量降雨强度，从而使系统截流倍数和降雨强度相对应，溢

流量即为大于该降雨强度的降雨量。根据当地降雨特性参数的统计分

析，拟合当地截流倍数和截流量占降雨量比例之间的关系。 

    上海市合流污水治理一期工程成都北路调蓄池，拟合的关系式

为：y=-0.014[Ln(n)]3+0.04[Ln(n)]2+0.211Ln(n)+0.342(n≠0)，式中 n 为

截流倍数，y 为截流量占降雨量的比例。若原截流倍数的截流量占降

雨量 50%，要求再削减 50%的污染物，即截流量需占降雨量的 75%，

将 y=75%代入上式，可求得截流倍数。截流倍数计算法是一种简化计

算方法，该方法建立在降雨事件为均匀降雨的基础上，且假设调蓄池

的运行时间不小于发生溢流的降雨历时，以及调蓄池的放空时间小于

两场降雨的间隔，而实际情况下，很难满足上述 2 种假设。因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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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流倍数计算法得到的调蓄池容积偏小，计算得到的调蓄池容积在实

际运行过程中发挥的效益小于设定的调蓄效益，在设计中应乘以安全

系数 β。 

    德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均将雨水调蓄池作为合流制

排水系统溢流污染控制的主要措施。德国设计规范 ATV A128《合流

污水箱涵暴雨削减装置指针》中以合流制排水系统排入水体负荷不大

于分流制排水系统为目标，根据降雨量、地面径流污染负荷、旱流污

水浓度等参数确定雨水调蓄池容积。日本合流制排水系统溢流污染控

制目标和德国相同，区域单位面积截流雨水量设为 1mm/h，区域单位

面积调蓄量设为 2mm～4mm。 

4.14.5 关于雨水调蓄池用于削减峰值流量时容积计算的规定。 

    雨水调蓄池用于削减峰值流量时，有效容积应根据排水标准和下

游雨水管道负荷确定。本方法为脱过流量法，适用于高峰流量入池调

蓄，低流量时脱过。式（4.14.5-2）可用于 q=A/(t+b)n、q=A/tn、q=A/(t+b)  

3 种降雨强度公式。 

4.14.6 关于雨水调蓄池用于收集利用雨水时容积计算的规定。 

雨水调蓄池容积可通过数学模型，根据流量过程线计算。为简化

计算，用于雨水收集储存的调蓄池，也可根据当地气候资料，按一定

设计重现期降雨量（如 24h 最大降雨量）计算。合理确定雨水调蓄池

容积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复杂的问题，除了调蓄目的外，还需要根据投

资效益等综合考虑。 

4.14.7 关于雨水调蓄池最小放空时间的规定。 



 42

调蓄池的放空方式包括重力放空和水泵压力放空 2 种。有条件

时，应采用重力放空。对于地下封闭式调蓄池，可采用重力放空和水

泵压力放空相结合的方式，以降低能耗。 

设计中应合理确定放空水泵启动的设计水位，避免在重力放空的

后半段放空流速过小，影响调蓄池的放空时间。 

雨水调蓄池的放空时间，直接影响调蓄池的使用效率，是调蓄池

设计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参数。调蓄池的放空时间和放空方式密切

相关，同时取决于下游管道的排水能力和雨水利用设施的流量。考虑

降低能耗、排水安全等方面的因素，公式（4.14.7）引入排放效率 η，

η 可取 0.3～0.9。算得调蓄池放空时间后，应对调蓄池的使用效率进

行复核，如不能满足要求，应重新考虑放空方式，缩短放空时间。 

4.14.8 关于雨水调蓄池附属设施和检修通道的规定。 

雨水调蓄池使用一定时间后，特别是当调蓄池用于面源污染控制

或削减排水管道峰值流量时，易沉淀积泥。因此雨水调蓄池应设置清

洗设施。清洗方式可分为人工清洗和水力清洗，人工清洗危险性大且

费力，一般采用水力清洗系统，人工清洗为辅助手段。对于矩形池，

可采用水力冲洗翻斗或水力自清洗装置；对于圆形池，可通过入水口

和底部构造设计，形成进水自冲洗，或采用径向水力清洗装置。 

对全地下调蓄池来说，为防止有害气体在调蓄池内积聚，应提供

有效的通风排气装置。经验表明，每个小时 4~6 次的空气交换量可以

实现良好的通风排气效果。若需采用除臭设备时，设备选型应考虑调

蓄池间歇运行，长时间空置的情况，除臭设备的运行应能和调蓄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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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相匹配。 

所有顶部封闭的大型地下调蓄池都需要设置维修人员和设备进

出的检修孔，并在调蓄池内部设置单独的检查通道。检查通道一般设

在调蓄池最高水位以上。 

4.15 雨水渗透设施 

4.15.1 关于城镇基础设施雨水径流量削减的规定。 

多孔渗透性铺面有整体浇注多孔沥青或混凝土，也有组件式混凝

土砌块。有关资料表明，组件式混凝土砌块铺面的效果较长久，堵塞

时只需简单清理并将铺面砌块中间的沙土换掉，处理效率就可恢复。

整体浇注多孔沥青或混凝土在开始使用时效果较好，1～2 年后会堵

塞，且难以修复。 

绿地标高宜低于周围地面适当深度，形成下凹式绿地，可削减绿

地本身的径流，同时周围地面的径流能流入绿地下渗。下凹式绿地结

构设计的关键是调整好绿地与周边道路和雨水口的高程关系，即路面

标高高于绿地标高，雨水口设在绿地中或绿地和道路交界处，雨水口

标高高于绿地标高而低于路面标高。如果道路坡度适合时可以直接利

用路面作为溢流坎，使非绿地铺装表面产生的径流雨水汇入下凹式绿

地入渗，待绿地蓄满水后再流入雨水口。 

4.15.2 关于接纳雨水径流的渗透设施设置的规定。 

    雨水渗透设施特别是地面下的入渗增加了深层土壤的含水量，使

土壤的受力性能改变，可能会影响道路、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基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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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建设雨水渗透设施时，需对场地的土壤条件进行调查研究，以便

正确设置雨水渗透设施，避免影响城镇基础设施、建筑物和构筑物的

正常使用。 

    植草沟是指植被覆盖的开放式排水系统，一般呈梯形或浅碟形布

置，深度较浅。植被一般指草皮。该系统能够收集一定的径流量，具

有输送功能。雨水径流进入植草沟后首先下渗而不是直接排入下游管

道或受纳水体，是一种生态型的雨水收集、输送和净化系统。渗透池

可设置于广场、绿化物地下，或利用天然洼地，通过管渠接纳服务范

围内的地面径流，使雨水滞留并渗入地下，超过渗透池滞留能力的雨

水通过溢流管排入市政雨水管道，可削减服务范围内的径流量和径流

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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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污水处理 

6.10 回流污泥和剩余污泥 

6.10.3 关于剩余污泥计算公式的规定。 

式(6.10.3-1)中，剩余污泥量与泥龄成反比关系。 

式(6.10.3-2)中的 Y 值为污泥产率系数。理论上污泥产率系数是指

单位五日生化需氧量降解后产生的微生物量。 

由于微生物在内源呼吸时要自我分解一部分，其值随内源衰减系

数（泥龄、温度等因素的函数）和泥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个常数。 

污泥产率系数 Y，采用活性污泥法去除碳源污染物时为 0.4～0.8；

采用 ANO 法时为 0.3～0.6；采用 APO 法时为 0.4～0.8；采用 AAO 法时

为 0.3～0.6，范围为 0.3～0.8。本次修订将取值下限调整为 0.3。 

由于原污水中有相当量的惰性悬浮固体，它们原封不动地沉积到

污泥中，在许多不设初次沉淀池的处理工艺中其值更甚。计算剩余污

泥量必须考虑原水中惰性悬浮固体的含量，否则计算所得的剩余污泥

量往往偏小。由于水质差异很大，因此悬浮固体的污泥转换率相差也

很大。德国废水工程协会（ATV）推荐取 0.6。日本指南推荐取 0.9～

1.0。 

2003 年 11 月，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和北京城市排水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高碑店污水处理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污泥处理

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污水厂的剩余污泥平均产率为 1.21 ～

1.52kgMLSS/kgBOD5。建议设计参数可选择 1～1.5kgMLSS/kgBO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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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核算悬浮固体的污泥转换率大于 0.7。 

悬浮固体的污泥转换率，有条件时可根据试验确定，或参照相似

水质污水处理厂的实测数据。当无试验条件时可取 0.5 ～

0.7gMLSS/gSS 。 

活性污泥中，自养菌所占比例极小，故可忽略不计。出水中的悬

浮物，没有单独计入。若出水的悬浮物含量过高时，可自斟计入。 

 

 
 


